新疆(沙应急)煤监管罚〔2025〕003号处罚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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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处罚决定文号
	新疆(沙应急)煤监管罚〔2025〕003号

	处罚名称
	沙湾市宏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

	处罚类别
	罚款

	违法事实
	1.煤矿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中央变电所门口一根动力电缆过墙穿管未封堵。
2.工业广场门式起重机检测检验到期日为2025年5月5日，截止检查时未取得检测检验报告；两端行走到位保护失效，缓冲装置固定不牢。
3.煤矿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+1329m车场无极绳绞车越位保护开关固定不牢靠，缺少张紧力下降保护，弯绳轮变形，托绳轮不起作用，钢丝绳有断丝。
4.工业广场维修掘进机，登高作业人员超过2米，未佩带保险带未采取防坠落保护措施，矿井未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措施。
5.起重机操作员未取得操作证上岗作业。

	处罚依据
	[bookmark: OLE_LINK2]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 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五项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

	处罚结果
	1.沙湾市宏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处贰万伍仟元的罚款（¥25,000.00）。
2.沙湾市宏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处贰万伍仟元的罚款（¥25,000.00）。
3.沙湾市宏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处贰万伍仟元的罚款（¥25,000.00）。
4.沙湾市宏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处贰万伍仟元的罚款（¥25,000.00）。
5.沙湾市宏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处壹万伍仟元的罚款（¥15,000.00）。
合并罚款人民币拾壹万伍仟元整（¥115,000.00）。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沙湾市宏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6500007734618452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景小明

	处罚决定日期
	2025年10月22日

	备注
	



